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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日期 109年 6月 19日(五) 15：00 地點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98號R1會議室 

會議主題 凱擘所屬有線電視地方頻道-新聞自律委員會 109年第二季會議記錄 

會議主席 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 

出席人員 出席委員： 

世新大學陳清河副校長 

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盧非易副教授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聯製中心新聞部李昀臻經理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聯製中心節目部李錫勇資深經理 

出席人員： 

北桃園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林德操主任 

新竹振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李朝煌經理 

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林益琦經理 

新頻道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劉道元經理 

南天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連志舒經理 

觀昇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部蔡麗華副理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大台北節目中心曾子庭副理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頻道規劃暨版權管理部簡小蘋 

凱擘股份有限公司頻道規劃暨版權管理部方鏡淑 

會議紀錄 鐘淑娟 

議題討論 

議題一：涉己議題該如何拿捏尺度才是最適當的(例如:錢櫃 KTV火警)? 

 林德操主任： 

有關林森北錢櫃 KTV大火新聞，壹電視及年代新聞台沒有報導，往後我們也會面臨到類似

狀況，那在要報與不報之間要如何拿捏？ 

 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第一要平衡，平衡很重要，第二以集團或是 MSO來說要有緊急應變措施，這些要放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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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裡面，告訴他們說如果發生甚麼事情要怎麼做？舉個例子，有很多高科技公司根本

不知道檢調搜索時要做甚麼事情，所以第一線的櫃台就不知道了，一路就進去了，等到真

的來應對的人都是第 2第 3關了，公司要有制度在面對這樣的情形要啟動緊急應變措施，

就錢櫃個案來講，後面出來道歉的人是媒體的一些前輩，他們有新聞從業人員在裡面，在

緊急應變的時後應該知道在面對這樣的情形要怎樣做，而不是說不做就掩蓋住，應該是適

度的要報導，另外一個是適度報導的部分，公司的緊急應變決策的團隊，建議他有一種報

導的議題以轉移式的方式，可以報導不同的面向，不要讓火燒到公司本身，也是避免產生

聯想，所以在第一時間讓閱聽者不要產生一定的聯想，這也是緊急應變措施裡面決策者團

隊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盧非易副教授： 

涉己新聞之前出現過幾次之後，各媒體之間漸漸有默契該如何報導涉己及涉彼新聞，但是

過去發生的例子比較在於個人事件，因為不涉及公司，原來的處理方式大致都可以處理，

但是這次有專文質疑 NCC說涉己新聞不報導、迴避報導是不是就是一種不涉己，所以涉

己新聞基本原則是甚麼？在公開、公正、客觀的原則之外，公益也是很重要，如果事件本

質是影響到公益，特別是媒體公司可能是上市公司，就牽涉到投資大眾的資訊的需求，所

以涉己報導還是要報，迴避報導也是不資訊公開，也會影響到觀眾的資訊的獲得權益，公

開基本原則就是審視是否合於公益，公眾應該要知道那就要報導，報導時也需符合公開、

公正、客觀原則。那公開、公正、客觀是主觀感受，仍有可評量是否公開、公正、客觀之

客觀基準，基本上包括新聞的露出版面、比例、則數、平衡報導等諸多觀點的可能性，要

在公開、公正、客觀、公益這上面去做思考。有一個內部的大原則的步驟，遇到特殊事件

比較能夠處理及討論。 

 陳清河副校長： 

涉己新聞只要有公共性、新聞性還是可以報，但涉己新聞旁邊要打「涉己新聞」四個字，

要注意平衡度，因為會被放大，所以客觀性的部分還是要面對的。 

 

議題二：桃園少年之家專門收容無家可歸的青少年，該機構之執行長很希望透過媒體製作系列

報導或節目呈現這些收容對象的好表現，但通常考量兒少法的限制，媒體報導多以執行長個人

或機構事蹟著墨，該如何取得適法性讓青少年朋友也有正面激勵露臉的機會呢？隱姓埋名對他

們來說總是隔層紗。 

 林德操主任： 

桃園少年之家收容父母有案底服刑中，沒有地方待，或本身有青少年犯罪的問題，被關後

他們收容這些少年，諸如此類，他們也導向比較正面的發展，比如參加公益活動及監獄的

巡迴演出，我們也幫忙做了記錄片，但是這些成員都不能露臉，就算他們本人同意，長官

及管理階層也說可以，但是就是卡在兒少法，是不是有一個解套又不觸法的作法？ 

 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有一個『獨臂籃球少年』的 YouTube 影片，在搜尋這個影片的時候會發現很多報導少年

的時後，是用新聞報導的畫面擷取，轉向思考的話，可否用手機拍攝後上傳至 YouTube，

再擷取 YouTube 來報導它，變成轉影至 YouTube，很多人用了不同的 YouTube 的畫面，

自己去擷取成一個故事，我原本在微信上看到，在微信的故事裡面，這個孩子是被美國人

收養，結果上 YouTube 搜尋發現根本就在廣東，造成很多穿鑿附會的情況，我們可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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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 YouTube 影片來做成一個故事，從側面來報導它，這是我第一個想法，前提是不能

加入其他的故事。 

 盧非易副教授： 

我記得兒少法對兒童涉及犯罪的描述是比較抽象的，是應予保護的，但是並沒有具體說不

能拍，在媒體來講公視是規範訂的最嚴的，各台多是以公視作參考再各自描述自己的，公

視基本上是以不影響青少年的未來發展及名譽等等，最保障的是，由他的法律關係人、監

護人等授權，因為他承擔了法律責任。之前 TVBS報導了香港一個吸毒的收容所，那個新

聞是直接拍臉直接訪問，我問了 TVBS 這個不會涉及到問題嗎？他說這個拍攝畫面的部分

是香港電台，他們跟香港 TVB的合作，TVBS把他引過來，他們就直接播出，可能在台灣

沒人告吧，但理論上他是有疑慮的。台北市社會局拍了一支記錄片，關於吸毒的父親，他

更生了之後就在社會局所拍的一個記錄片，影片裡面，其中帶到了這個小孩子，我的感覺

是裡面不能出現這個小孩，在兒少法會有問題，最後是台北市社會局說透過社工同意這個

小孩可以露出，我的感覺是，當下就算是法律監護人或拍攝的人，覺得現在這樣拍沒問題，

因為這小孩已經改過，估計以後入社會也沒有甚麼問題，這種立場的意思就是說，因為如

果給他做馬賽克更污名化了在收容所的孩子，這些小孩子為甚麼要被馬賽克，正是他是一

種污名化，不可以被拍不可以被看見，強化這個印象，另外一方覺得如果這個小孩，如果

臉被看見，但他成年後後悔了，發現有影響這個怎麼辦？這個在之前的記錄片那個道德性

也是被討論過的，有人拍了一個「美麗少年」，拍了幾個未成年的同志，整個影片很開心

很正面去拍，拍他們怎樣自我認同，在同志運動被認為是一個正面的影片被放映，事後有

一條新聞，同意被拍的少年同志的舅舅去告還是怎樣，就是說影響到孩子的未來，如果出

了社會被歧視，所以這未來性、保障性誰來確認？這個有兩面，一個是污名化，一個是未

來性的問題，那就是要獲得法律的監護人或機構的同意。 

 李昀臻經理： 

兒少法 69條有規定兒少遭受下列情形媒體不得報導讓閱聽者足以辨識少年身分，其中還

參考第 49條有甚麼樣的狀況包括遺棄，我們之前也有拍到像身心障礙，明明是要去報導

他們很苦，但是卻全部都要打馬賽克，就連跳舞等很多畫面都不能拍，還滿困擾的，也許

就算是正面也可能被攻擊。 

 盧非易副教授： 

就是因為你不曉得這個責任人是誰，責任誰屬，如果這個節目的最後是建立在一個賣慘的

故事話，那就很可能會被批評，除非是當事人他成年了，他願意這樣做，以前有一個腦性

麻痺的一個協會的會長，他自己願意出來拍一支記錄片，但是後來也起了爭端，他的越南

配偶要求不能播這個記錄片，因為會暗示到為什麼嫁給對方等。 

 余啟民專任副教授： 

兒少法 69條最後一項「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或維護公共利益，且經行

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兒童及少年福利團體與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認為有

公開之必要，不在此限。」所以今天是揚善為目的，揚善時如果把議題拿出來做一個公聽

會，有記錄邀請專家學者或政府的參與，記錄如果是肯定的，我們也許就可以做。剛才老

師講的很重要的觀念，縱使那個執行長同意，不代表未成年人長大後就同意，可能會有正

面或負面不同的影響。  

 蔡麗華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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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個新聞，有關平安醫院的副院長登山失聯，10天後獲救，消防局提供照片有說要

做馬賽克處理，後來新聞發布時很多都沒有打馬賽克，這是要馬還是不馬？ 

 盧非易副教授： 

理論上平安醫院副院長是成人，只是他個人願不願意他的肖像被新聞報導，除非是在公共

場所，他是在拍公共場所，那就無法主張，那如果他跑到我家來拍我，那我就能告他，大

概是這個程度。平安醫院副院長這個從公義的原則來看，露出他的臉於公義沒有益處，實

在沒有必要。 

 陳清河副校長： 

平安醫院副院長如果沒有主動要求的話他就是公眾人物，而且這是新聞，也是在一個公共

場所裡面所衍生的一個媒體的報導權，他可以要求但是我們可以不理，因為我們是公共事

務而且是社會關注的事件，這個事情應該比較簡單。關於青少年的部分就比較麻煩，因為

有兒少法的規定，有規定的話能夠謹慎就盡量謹慎，我們去曝出他，已經不是媒體的問題，

而是他可以依法來辦理，因此要盡量去識別化，對媒體會比較有保障，最近有些媒體也被

罰，有關選舉的事，其中有一個小朋友跟著喊了而已，依兒少法還是不行。 

 林德操主任： 

如果取得監護人同意並以公益的角度去報導的話，是不是就可以有彈性操作可能，就不用

全部去識別化，兒少法 69條最後一項有說如果是為增進社會公益，經過各界來討論，可

以做為例外的案子，是不是可以做為自保？ 

 陳清河副校長： 

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單位，因為少年之家在 17歲以前都住在那邊，每位住進那邊的都有

他的特殊原因，這個原因如果對青少年而言不是很有意願，因為他是少年之家，這個大帽

子一戴，這個小孩長大以後，可能希望 17歲以前都不存在，他可以這樣主張，所以我不

認為監護人有權利說我簽名就算，這個我比較持保留，比較不建議。 

 

 

臨時動議：無。 

 

 

 


